核銷應備文件自我審核表

	編號
	應備文件
	注意事項
	完成請打

	1
	受補助單位函文
	核銷公文送縣府
	

	2
	收據(請黏貼存摺影本)
	核蓋負責人、會計、出納（會計出納不得為同一人）及圖記（單位章），並確實填寫團體地址、統一編號、電話、戶名及存摺帳號等資料。
	

	3
	經費收支明細表
	(1) 請詳列其他機關之補助項目與金額，且單位自籌不得低於20%。(依審計部臺灣省花蓮縣審計室113年6月審花縣一字第1130003028號函辦理另填寫申請補助切結書)
(2) 請核對原始憑證之項目、金額與該表一致，並於空白處加蓋單位圖記章。
(3) 若計畫實際支出金額未達原計畫書概算表金額，應確實按補助比例扣減補助款經費。
	

	4
	成果報告表
	請詳述活動目的、成果簡述、檢討與建議，並依實際活動辦理情形填寫人數(次)。
	

	5
	活動照片
	最少檢附6張彩色照片，每頁最多2張。需有清楚照片說明，並能辨識活動時間、主題與參與人次。
	

	6
	相關附件
	參與人員簽到表、課程表、流程表、印刷品、新聞連結或圖片等佐證資料
	


請於活動執行完畢15日內，隨公文檢具領據、存摺影本、經費收支明細表、成果報告表、活動照片等資料送府憑撥。請使用統一表格，可於本府社會處網站下載使用路徑：花蓮縣政府社會處-業務資訊-社區、人民團體及志願服務-人民團體補助-補助社團經費核銷注意事項及表格

收      據

茲收到花蓮縣政府補助本會辦理「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活動」經費新台幣     萬元整。


團體名稱：(另請加蓋圖記)
統一編號：
團體地址：
電    話：
負 責 人：         (印章)
會    計：         (印章)
出    納：         (印章)
存款簿戶名：               
行庫名稱及帳號：

此    致       花蓮縣政府





黏 貼 金 融 存 簿 封 面 影 本















中 華 民 國       年       月      日
團體名稱：(填寫單位全銜)
計畫名稱：(計畫全名)(需與核定表記載相同)
    經費收支明細表
	憑證號碼
	項 目
	憑證金額
	花蓮縣政府補助款
	其他公家單位補助款（請註明補助單位）
	自籌款

	1
	
	
	
	
	

	2
	
	
	
	
	

	3
	
	
	
	
	

	4
	
	
	
	
	

	5
	
	
	
	
	

	6
	
	
	
	
	

	7
	
	
	
	
	

	8
	
	
	
	
	

	9
	
	
	
	
	

	10
	
	
	
	
	

	11
	
	
	
	
	

	12
	
	
	
	
	

	合計
	
	
	
	

	百分比
	100﹪
	﹪
	﹪
	﹪


團體負責人       會計         出納          製表



註：
一、如有二以上公家單位補助者，請自行增欄填列。
二、本表務必加蓋團體圖記。





	     (填寫單位全銜)       	 成果報告表
	受補助單位
	
	統一編號
	

	計畫名稱
	
	計畫編號
	

	計畫執行概況
	時間
	自   年   月   日  至   年   月   日

	
	地點
	【服務區域或活動辦理地點】【請依時間順序條列】

	
	計畫內容
	【含單位服務時間、活動內容及服務對象，與身心障礙福利相關者，應包含每週服務時數、障別、年齡及障礙程度之分析】

	
	創新/亮點作為
	

	
	預期效益
	

	受益人數/人次
	預期辦理
	□場次：
□參與志工人數：共     人(男性︰　人/女性︰　人)
□受益人次：共     人次(男性︰　人次/女性︰　人次)
□連結單位數(含公部門、民間團體或企業)：

	
	實際辦理
	□場次：
□參與志工人數：共     人(男性︰　人/女性︰　人)
□受益人次：共     人次(男性︰　人次/女性︰　人次)
□連結單位數(含公部門、民間團體或企業)：

	效益評估
	實際效益
	

	
	策進作為
	【實際效益與預期效益有顯著落差者，請敘明原因及改善方式】

	計畫主辦人
	
	機
關
關
防
/
團體圖記
	

	聯絡電話
	
	
	

	電子信箱
	
	
	


成果照片

活動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
活動地點：
活動時間：  年  月  日(星期  )  午  時~  午  時
	限彩色照片，需有清楚照片說明，並能辨識活動主題與參與人數。(內容需有指導單位「花蓮縣政府」字樣)
A4紙最多兩張照片，至少檢附6張照片


     相片說明：
	


      相片說明：







切 結 書
茲保證本會辦理   年度                      活動 
申請補助經費項目，依法確實核銷，若涉及不實核銷，應自負法律責任，特為切結。

此   據
                    切結單位：
	  
蓋單位圖記處



詳細地址：
      負責人：                 （簽章）
      會計：
      出納：
聯絡電話：

中   華   民   國        年       月       日	

(核銷黏貼憑證用紙請用影印本，並檢附切結書於後，正本請自行留存備查)

